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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全国团属院校和基地优秀教师和

优秀教育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通知

各团属院校和基地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进一步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，

引导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忠诚于党的事业，热爱党的青年

工作，聚焦干部教育培训主责主业，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强、

业务精、作风好的教职工队伍，经协会会长办公会议研究决

定，拟于 9 月 15 日—10 月 10 日,开展全国团属院校和基地

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全国团属院校和基地的在岗教师和教育工作者。

二、评选名额

按本校从事团干部教育培训和青年研究一线专任教师

总数 10%的比例推荐优秀教师；按本校团干部教育培训专职

行政管理人员 5%的比例推荐优秀教育工作者。

三、评选条件

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理想信念坚定，对党绝对忠诚，在思想上政治上行

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

2.热爱党的青年工作，具有一定的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

服务经验。

3.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和工作作风。为人师表，自觉维

护党的形象、共青团形象及团属院校和基地声誉。

4.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

遵纪守法。

（二）优秀教师应具备的条件

1.胜任干部教育培训的教学工作要求。

2.承担并高质量完成教学规定任务。

3.具有良好的科研能力，在理论研究、理论宣传、科研

资政方面有突出的成果和表现。

（三）优秀教育工作者应具备的条件

1. 在党的建设、教学管理、行政管理和后勤服务等方

面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。

2.在积极承担本单位本部门重点任务过程中表现突出。

四、评选程序和要求

1.各单位按照组织程序推荐候选人，具体推选办法由各

单位自行掌握。



2. 2018 年 10 月 10 日前将《全国团属院校和基地优秀

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推荐表》、微视频（具体要求见附件）等

相关材料报送中国青年工作院校协会秘书处

3.中国青年工作院校协会秘书处将组织审核小组对推

荐候选人进行评议和审定。

五、表彰方法

1.在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进行表彰

2.院校协会授予纪念牌和荣誉证书

3.在院校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广泛宣传

附件：1.全国团属院校和基地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推荐表

2 关于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宣传微视频制作具体要

求

中国青年工作院校协会

2018 年 9 月 7 日



附件一：

全国团属院校和基地

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推荐表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

籍 贯 文化程度
参加工

作时间

入党

时间

单位、职务、职称

近三年受表彰情况

主

要

事

迹

所

在

单
位

意

见 年 月 日

学

校

党

委

意

见
年 月 日

注：本表请用 A4 纸打印，如“主要事迹”栏填写不下，可另加附页。



附件二：

关于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

宣传微视频制作具体要求

一、制作目的

广泛宣传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先进事迹，发挥先进典

型在全国团属院校和基地中的示范带动作用。

二、制作具体要求

1.内容：以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先进事迹和经验展

示及分享为主。

2.形式：作品形式不限。鼓励采用灵活多样的表现形式

和表现手法使拍摄制作富有创意、生动活泼、内容充实，为

大家所喜闻乐见。

3.视频要求：时长一般在 3-5 分钟之内，视频格式建议

MP4 格式，可上字幕。

三、提交方式

各团属院校和基地将制作完成的微视频以“团属院校（基

地）名称+姓名+视频名称”命名，连同填写和盖章后的电子

表一并于2018年10月10日前发至邮箱：2960415767@qq.com。

提交视频将经系统制作，在中国青年工作院校协会官方公众

平台及其他媒体平台展播宣传，供广大青年工作者学习。

四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mailto:2960415767@qq.com。


联系人：罗永斌（协会秘书处）

联系方式：01088567989,18518415326，18388076146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5 号

邮编：100089

中国青年工作院校协会

2018 年 9 月 7 日


